
1.1.1.1.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開國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10461德惠街9號8樓之3 電 話：02- 2595 4212 / 傳 真：02- 2595 5726 e-mail：event@kaigo.com.tw http://www.homelifestyle.com.tw 2.2.2.2. 展出日期及進出場時間展出日期及進出場時間展出日期及進出場時間展出日期及進出場時間    裝潢承包商進場：2011年6月22日上午8時至下午5時 參展商進場佈置：2011年6月23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 展出：2011年6月24-26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出場：2011年6月26日下午6時至晚上11時 3.3.3.3. 展出地點展出地點展出地點展出地點    展出地點：台北世貿三館 4.4.4.4. 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    4.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額滿截止。報名先後順序以報名資料及付款之郵戳時間為憑。 4.2 報名手續：請填妥大會參展報名表格及下列文件，正本以掛號郵寄至「開國有限公司」台北市10461德惠街9號8樓之3，信封註明展覽名稱； 
√ 報名表(表格A、B乙份),並加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簽章 
√ 代理商需提供原廠商授權之證明 
√ 電匯參展費用後之單據或支票 
√ 產品目錄 4.3 繳齊表格及訂金，始視為完成報名手續。 4.4 主辦單位有權依廠商之展品屬性及參展記錄，接受報名與否。 5.5.5.5. 繳繳繳繳費方式及帳號費方式及帳號費方式及帳號費方式及帳號    以支票付款需與報名表一併繳齊 訂金40% 匯款或即期支票 餘款60% 票期:100年4月15日 受款人：開國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10461德惠街9號8樓之3 銀 行：國泰世華銀行 中山分行 帳 號：042-03-9001742 ATM轉帳銀行代碼013 6.6.6.6. 展場規定展場規定展場規定展場規定    參展廠商須嚴格遵守本會規定，違規者除當場停止其展出外，將禁止其一年內參加本項展覽。 6.1 展覽大樓地板承載重量為2,000公斤/每平方公尺。 6.2 攤位限高４米。 6.3 貨物進出口為6.5米寬、5.0米高。 6.4 攤位上如遇消防箱及電箱之面依規定須保持淨空, 不得以隔板圍覆。 6.5 會場禁止使用明火。 6.6 所有展品必須展至最後一日下午6時止，不得提前收拾或撤離會場。展出期間，不得攜入或攜出展品，需補充展品者，請於每日進場前為之。 7.7.7.7. 攤位分配方式攤位分配方式攤位分配方式攤位分配方式    7.1 主辦單位將依報名狀況規劃展區及攤位配置。 7.2 依攤位大小及報名完成順序配置攤位。 7.3 主辦單位有權視展場容納狀況以及參展廠商所訂定攤位數目多寡，異動攤位位置或酌減報名訂租攤位，廠商不得有異議。 8.8.8.8. 展覽延期展覽延期展覽延期展覽延期    / 取消取消取消取消    / 退展退展退展退展    8.1 如因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使展覽無法如期舉行時，主辦單位有權延期或取消展覽，已收之參展費用概不

退還。 8.2 主辦單位收訖參展廠商之報名表後，參展廠商不得退展或縮小申請面積，已繳交之參展費用概不退還。惟參展廠商遭遇不可抗拒之事故，並以書面申請退展者，必須扣除已發生之費用，主辦單位並有權處理所退之攤位。 8.3 繳交訂金後，如欲取消部份攤位，所繳訂金(40%)概不退還，且不得要求以所繳訂金抵繳參展費用。 8.4 攤位分配後未依規定時間進場者，所訂攤位視同自動放棄，本大會有權處理或使用，廠商不得有異議。 9.9.9.9. 參展廠商注意事項參展廠商注意事項參展廠商注意事項參展廠商注意事項    9.1 參展廠商展品需符合展出主題，如有矇混報名展出者，將取消其報名資格，已繳交之報名費概不退還。 9.2 參展廠商所租攤位，不得私自轉讓或以非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名稱（包括贊助廠商名稱）展出。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將立即收回轉讓之攤位，停止非報名廠商展出。 9.3 參展廠商願配合主辦單位之協調，以維護我國形象。 9.4 攤位上之設施、物品及展品於展期間因設置、操作、保養或管理不當或疏忽致工作人員或第三人遭受亡或財物損失，應由參展廠商自負一切賠償及法律責任。 9.5 參展廠商對其展品負所有人責任及對所派參展人員之作為與非作為負連帶責任。 9.6 參展廠商須於展覽結束後自行處理展品、木作裝潢或廢棄物，若未依規定清理，而產生額外罰款，需由廠商自負其責。 9.7 參展廠商須派員準時出席相關會議，未出席相關會議者，視同放棄決議權利。 9.8 參展廠商之展品不得侵犯國內、外其他廠商之專利權、商標權、或其他智慧、工業財產權。 9.9 參展廠商願配合主辦單位辦理本項展示會問卷調查。 10.10.10.10. 其它事項其它事項其它事項其它事項    10.1 廠商如未能履行上述承諾事項，或發生其他不法行為，願自負一切法律及行政責任。若致主辦單位聲譽或實際上受損害時，願負回復名譽及損害賠償責任。 10.2 本辦法未明文規定事項，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之，並適用中華民國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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